
 

GE.10-10342 (C) 050210 100210  

人权理事会 
第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6 
普遍定期审议 

  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2009 年 12 月 21 日

致人权理事会主席的信 

 遵照我国政府的指示，我要反驳土耳其在 2009 年 11 月 30 日普遍定期审议
工作组审议塞浦路斯共和国期间，就塞浦路斯问题做出的扭曲历史的错误陈述。 

 首先，我要重申，土耳其的言论与普遍定期审议工作无关，因为这些言论纯

粹是政治性的，不符合事实，既不符合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规定的审议基
础，也不符合关于普遍定期审议工作模式和做法的第 8/PRST/1 号主席声明。该
声明称疑问和/或问题应符合人权理事会第 5/1 号决议附件第 1 段所述审议的基
础，提出时应遵循普遍定期审议的原则和目标。 

 鉴于土耳其对塞浦路斯问题众所周知的政治立场，毫无疑问，土耳其决定参

加审议塞浦路斯的政府间进程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故意质疑受审议国的存在

本身；土耳其处心积虑要把其政治立场和对塞浦路斯问题的主观解释纳入对塞浦

路斯的普遍定期审议报告。 

 土耳其发表的纯属政治性的言论完全是主观的，因为它们违背历史事实，没

有任何正当的法律依据。事实上，联合国从塞浦路斯共和国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对

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在 1963 年的令人遗憾的事件之后，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
186(1964)号决议，除其他外，该决议确认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及其政府的
合法性，并且号召“所有会员国遵照联合国宪章规定下之义务，避免可能使塞浦

路斯主权共和国内情势恶化或危害国际和平之任何行动或威胁行动。” 

 此后，特别是土耳其 1974 年非法出兵入侵塞浦路斯共和国并占领其三分之
一的领土后，国际社会多年来一直通过大会和安理会决议，一再要求所有国家尊

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并号召“所有外国武装

部队和外国军事力量及人员从塞浦路斯迅速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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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担任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土耳其一再无视联合国

对塞浦路斯共和国及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拒绝遵守联合国相关决议，并且坚持

推行通过使用武力使其强加给塞浦路斯的现状合法化的政策。更加令人失望的

是，尽管《塞浦路斯共和国加入欧洲联盟的条约》以及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判决

也反映了塞浦路斯政府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及其政府的合法性，但是

土耳其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 

 土耳其完全无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最明显的体现是

1983 年，土耳其为了巩固对塞浦路斯的非法分裂行动，单方面宣布成立所谓的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国际社会通过安全理事会第 541(1983)号决议和
第 550(1984)号决议，立即明确地对此加以谴责。安全理事会宣布该行为在法律
上无效，要求土耳其撤消该宣言，并且“严重关切到在塞浦路斯共和国被占领地

区内又进一步发生分离主义行动”，谴责“一切分离主义行动，包括土耳其和土

族塞人领导声称互派大使的行动”，要求所有国家“不承认以分离主义行动建立

的所谓‘北塞浦路斯土族共和国’的国家”，并要求各国“不给予上述分离主义

实体以任何便利或任何方式的协助”。 

 令人遗憾的是，土耳其从来没有遵守过这些决议，除其他外，土耳其经常在

联合国主要机构中分发所谓“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所谓官员的信函就充

分地反映了这一点。虽然在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第六届会议上，土耳其刻意避而

不提所谓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但是其发言的理由仍然以不符合安理

会所有相关决议的文字和精神的指称为基础。土耳其声称，塞浦路斯存在两个民

族，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不能合法地代表整个塞浦路斯岛，接受审议的联合国会

员国于 1963 年便不复存在，这些话听起来并不陌生，土耳其不过是在为其长期
政策辩护，该政策从地理上分裂塞浦路斯两族，从而最终将塞浦路斯分成两个遭

到种族清洗的部分。 

 土耳其将普遍定期审议机制政治化的决定表明，土耳其没有认识到塞浦路斯

两族人民通过回顾其心酸历史，已经变得成熟，他们现在希望能够不计前嫌，按

照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规定，在具有单一主权、单一国际人格、单一公民资格

和政治平等的两族两区联邦结构下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土耳其若能将

43,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从塞浦路斯撤出，将是对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贡献。 

 谨请作出安排，将本函作为人权理事会议程项目 6下的文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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